
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公告

洪尚姬: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辽宁北方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
执行人义尚装饰设计咨询(北京)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，
依法追加你为本案被执行人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5)辽0105执异240
号执行裁定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，逾期
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裁定，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
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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